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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 �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3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孙公

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之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夷运输” ）下属控股子公司建瓯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瓯公交” ）基于日常经营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300

万元综合授信业务，由武夷运输下属控股子公司顺昌天龙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顺昌天龙” ）为该笔业务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的保证担保，顺昌天龙于近

日与前述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顺昌天龙股东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建瓯公交

2．成立日期：2014年2月28日

3．注册地点：建瓯市中山西路292号

4．法定代表人：朱信才

5．注册资本：2,000万元

6．经营范围：公交客运、农村客运；新能源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广告设计、制作；汽车

零配件加工、销售；客车、货车二类维修。

7．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武夷运输72.42%股权，武夷运输持有建瓯公交66%股权，建

瓯公交是公司控股孙公司。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42.97 5,145.69

流动负债总额 8,038.87 7,113.81

净资产 -3,469.14 -3,153.51

营业收入 427.59 840.75

净利润 -316.66 -777.0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建瓯公交

担保最高金额 300万元

担保人 顺昌天龙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 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风险控制措施

被担保人建瓯公交与担保人顺昌天龙均为武夷运输下属控股子公司，顺昌天龙已对被

担保人生产经营、资信情况和偿债能力进行充分评估，建瓯公交经营情况正常，此次申请银

行授信是为满足其日常经营所需，武夷运输能够控制建瓯公交的生产经营，由顺昌天龙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和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8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尚在履行的已审批对外担保余额为220,

851.60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3.6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

保145,939.90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5.07%,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

保74,460.00万元、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451.7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

范围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担保，不存在因债务逾期、诉讼及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

保。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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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孙公

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之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夷运输” ）下属控股子公司顺昌天龙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顺昌天龙” ）基于日常经营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行申请办理人

民币450万元综合授信业务，由武夷运输下属控股子公司建瓯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瓯公交” ）为该笔业务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450万元的保证担保，建瓯公交于

近日与前述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建瓯公交股东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顺昌天龙

2．成立日期：2008年4月8日

3．注册地点：顺昌县中山西路168号

4．法定代表人：黄健

5．注册资本：1,390万元

6．经营范围：县内班车客运；县际班车客运；市际班车客运；县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

客运；市际包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车辆竣工检测。 城市

公交客运、城乡公交客运、客运站经营（仅限分支机构使用）、汽车租赁、汽车(九座以上商

务车乘务车)销售、汽车配件加工及销售、停车场、洗车、汽车广告、汽车美容及汽车装璜（仅

限分支机构使用）；新能源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

7．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武夷运输72.42%股权，武夷运输持有顺昌天龙67.17%股权，

顺昌天龙是公司控股孙公司。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70.98 6,318.90

流动负债总额 2,052.96 2,186.50

净资产 2,712.51 2,773.79

营业收入 767.64 1,457.72

净利润 -66.56 53.6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顺昌天龙

担保最高金额 450万元

担保人 建瓯公交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 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担保期限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风险控制措施

被担保人顺昌天龙与担保人建瓯公交均为武夷运输下属控股子公司，建瓯公交已对被

担保人生产经营、资信情况和偿债能力进行充分评估，鉴于顺昌天龙经营状况及偿债能力

良好，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低，且此次顺昌天龙申请银行授信为满足其日常经营所需，因此建

瓯公交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 不会对公司和股东利益造成损

害。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8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尚在履行的已审批对外担保余额为220,

851.60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3.6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

保145,939.90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5.07%,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担

保74,460.00万元、子公司为子公司担保451.7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

范围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担保，不存在因债务逾期、诉讼及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

保。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002627� � � � � � � � � �证券简称： 三峡旅游 公告编号：2022-080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暨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2年4月

13日披露的《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预案” ）“重大风险提示” 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

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由于本次重组标的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旅发” ）涉及职工

安置的面广、量大，同时受新冠疫情及相关防控措施影响，长江旅发的分立工作及相关资产

的审计、 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无法在2022年10月12日前披露重组草案和发布股东大会通

知。

3.经重组各方协商一致，将继续推进重组事项，并根据后续重组进展在条件成熟时重

新召开董事会审议重组相关事项， 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

日。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三峡基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地公司” ）购买其

持有长江旅发100%股权、向宜昌交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旅投资” ）购买其

持有宜昌行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胜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长江旅发、行胜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因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

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

峡旅游，证券代码：002627）自2022年3月28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3月28日、2022年4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停牌公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披露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峡旅

游，证券代码：002627）自2022年4月13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13日、2022年6月11日、2022年7月11日、2022年8月11日、2022

年9月13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0、2022-050、2022-055、2022-065、2022-076），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重组工作启动后，公司与重组对手方分别签署了《重组框架协议》，组织中介机构开展

了重组标的公司的初步尽职调查，拟订了重组标的公司资产清理和资产剥离的方案，重组

标的之一长江旅发于2022年6月3日发布了公司分立公告。 由于本次重组标的公司长江旅

发涉及职工安置的面广、量大，同时受新冠疫情及相关防控措施影响，长江旅发的分立工作

及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无法在2022年10月12日前披露重组草案和发布股

东大会通知。

三、关于本次交易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专项说明

因长江旅发职工安置、公司分立工作及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导致上市

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规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董事会在6个

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关于6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的专项说明。 专项说明应当解释原因，并明确是否继续推进或终止。 继续推进的，应当重

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

价基准日。 ”

经重组各方协商一致，公司将继续推进重组事项，并根据后续重组进展在条件成熟时

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重组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

日。

四、本次交易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继续推进实施本次交易，积极协调各方尽快完成长江旅发职工安

置和公司分立的工作，重新确定审计、评估基准日并推进审计、评估工作。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本

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等程序，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披露的本次交易预

案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首次披露交易预案

后，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88393� � � � � � � � � �证券简称：安必平 公告编号：2022-041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7-9月获得资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在2022年7-9月获得国内医疗器械备案证53项，获得知识产权类资质10项，获得境外认证3项。 相关信息如下：

一、 获得资质的具体情况

（一） 获得国内医疗器械备案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注册分类 所属技术平台

1 制片染色一体机 粤穗械备20220476 2022.07.06-长期 I LBP

2 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法） 粤穗械备20220548 2022.07.21-长期 I IHC

3 PAX-7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法） 粤穗械备20220549 2022.07.21-长期 I IHC

4 INSW1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法） 粤穗械备20220550 2022.07.21-长期 I IHC

5 HNF1-Beta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粤穗械备20220551 2022.07.21-长期 I IHC

6 MCT（肥大细胞胰蛋白酶）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粤穗械备20220552 2022.07.21-长期 I IHC

7 ZAP-70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粤穗械备20220553 2022.07.21-长期 I IHC

8 原位杂交用蛋白酶 粤穗械备20220619 2022.08.11-长期 I FISH

9 神经髓鞘染色液 粤穗械备20220620 2022.08.11-长期 I 特殊染色

10 油红O染色液 粤穗械备20220621 2022.08.11-长期 I 特殊染色

11 细胞透明液 粤穗械备20220622 2022.08.11-长期 I LBP

12 制片染色一体机 粤穗械备20220627 2022.08.12-长期 I LBP

13 制片染色一体机 粤穗械备20220628 2022.08.12-长期 I LBP

14 制片染色一体机 粤穗械备20220629 2022.08.12-长期 I LBP

15 Ki-67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68 2022.08.16-长期 I IHC

16 S100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75 2022.08.16-长期 I IHC

17 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76 2022.08.16-长期 I IHC

18 SMA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77 2022.08.16-长期 I IHC

19 p63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78 2022.08.16-长期 I IHC

20 p40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79 2022.08.16-长期 I IHC

21 Napsin�A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81 2022.08.17-长期 I IHC

22 细胞角蛋白19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82 2022.08.17-长期 I IHC

23 细胞角蛋白5&6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83 2022.08.17-长期 I IHC

24 细胞角蛋白7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84 2022.08.17-长期 I IHC

25 细胞角蛋白20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85 2022.08.17-长期 I IHC

26 AE1/AE3混合分子量角蛋白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87 2022.08.18-长期 I IHC

27 Desmin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88 2022.08.18-长期 I IHC

28 CD34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89 2022.08.18-长期 I IHC

29 CEA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0 2022.08.18-长期 I IHC

30 EMA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1 2022.08.18-长期 I IHC

31 Chromogranin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2 2022.08.18-长期 I IHC

32 CD10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3 2022.08.18-长期 I IHC

33 CDX-2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4 2022.08.18-长期 I IHC

34 CD3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5 2022.08.18-长期 I IHC

35 TPO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6 2022.08.19-长期 I IHC

36 CD31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7 2022.08.19-长期 I IHC

37 AMACR/p504s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8 2022.08.19-长期 I IHC

38 PSA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499 2022.08.19-长期 I IHC

39 CD138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0 2022.08.19-长期 I IHC

40 Beta-catenin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1 2022.08.19-长期 I IHC

41 Calponin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2 2022.08.19-长期 I IHC

42 细胞角蛋白CK34Beta�E(高分子量)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3 2022.08.19-长期 I IHC

43 Calretinin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4 2022.08.19-长期 I IHC

44 THY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5 2022.08.19-长期 I IHC

45 CD68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6 2022.08.19-长期 I IHC

46 WT1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7 2022.08.19-长期 I IHC

47 D2-40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8 2022.08.19-长期 I IHC

48 CD38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09 2022.08.19-长期 I IHC

49 E-Cadherin�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10 2022.08.19-长期 I IHC

50 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法) 鄂汉械备20220511 2022.08.19-长期 I IHC

51 p120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12 2022.08.19-长期 I IHC

52 Villin(微管素)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14 2022.08.19-长期 I IHC

53 GATA3抗体试剂(免疫组织化学) 鄂汉械备20220515 2022.08.19-长期 I IHC

（二） 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1.�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情况

序号 软件名称 证书号 登记日期 取得方式

1 FA-8048制片染色一体机软件V1.0 软著登字第9889585号 2022.07.15 原始取得

2 DC-4032制片染色一体机软件[简称：DC-4032]V1.0 软著登字第9889574号 2022.07.15 原始取得

3 DC-4824达诚制片染色一体机软件V1.0 软著登字第9889575号 2022.07.15 原始取得

4 秉理爱病理数字切片扫描系统-低通量软件[简称：爱病理数字切片扫描系统-低通量]V1.0 软著登字第9906244号 2022.07.20 原始取得

5 秉理爱病理数字切片扫描系统-高通量软件[简称：爱病理数字切片扫描系统-高通量]V1.0 软著登字第9906254号 2022.07.20 原始取得

6 秉理爱病理数字切片阅图系统软件V1.0 软著登字第9906243号 2022.07.20 原始取得

7 秉理实时镜下视野共享系统V1.1 软著登字第9928266号 2022.07.27 原始取得

8 安必平检验所会诊诊断系统V2.0 软著登字第10158407号 2022.08.19 原始取得

9 安必平检验所常规诊断系统V2.0 软著登字第10158409号 2022.08.19 原始取得

10 安必平检验所AI辅助诊断系统V2.0 软著登字第10158408号 2022.08.19 原始取得

（三） 获得境外资质情况

1.�获得CE证书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产品类别

1

Liquid�Based�Cytology�Reagent

液基细胞和微生物处理及保存试剂

CIBG-20224301 2022.07.08-长期 IVDR-Class�A

2

Liquid�Based�Cytology�Production�Machine

制片染色一体机

CIBG-20224301 2022.07.08-长期 IVDR-Class�A

3

Automatic�Sample�Transfer�Machine

自动样本转移机

CIBG-20224301 2022.07.08-长期 IVDR-Class�A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不断满足多元化的临床需求，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扩充公司在肿瘤筛查与精准诊断领域的产品布局，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三、 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品牌综合影响力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因素，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2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2-097

债券代码：128119�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726� � � � �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债券代码：128119� � � � �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9.30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1月18日至2026年7月12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77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公开发

行了9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95,00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

[2020]683号”文同意，公司9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8月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债券代码“128119.SZ” 。

因公司实施完成了3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根

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的转股价由初始转股价格9.56元

/股调整为9.5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12月14日起生效。

2021年4月30日，公司实施完成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57元/股调整为9.3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1年4月30日起生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2021年4月30日起至2021年8月2日，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

权以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成功发生变化，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

条款，“龙大转债”的转股价由9.38元/股调整为9.2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8月12日

起生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至2022年3月28日， 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以及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而发生变化，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

股价由9.29元/股调整为9.2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3月31日起生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至2022年8月17日， 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以及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而发生变化，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

股价由9.28元/股调整为9.3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8月19日起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龙大转债”自2021年1月1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二、龙大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龙大转债自2021年1月18日起开始转股，2022年第三季度期间， 龙大转债因转股减少15,

100元（151张），转股数量为1,622股。 截至2022年9月30日，龙大转债因转股减少3,938,900元

（39,389张），转股数量为417,593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946,061,100元（9,460,611张）。 公

司2022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股份变动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合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非流通股 8,644,307.00 0.80 -4,231,890.00 4,412,417.00 0.41

高管锁定股 4,412,417.00 0.41 0 4,412,417.00 0.41

股权激励限售股 4,231,890.00 0.39 -4,231,890.0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3,772,110.00 99.20 +336,703.00 1,074,108,813.00 99.59

三、总股本 1,082,416,417.00 100.00 -3,895,187.00 1,078,521,230.00 100.00

注：总股本变动主要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可转债转股导致。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龙大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2020年7月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5-7717760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9月30日 “龙大美食” 股

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2年9月30日 “龙大转债”股

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600260� � � �证券简称：*ST凯乐 编号：临2022-094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

●涉案的金额：原审原告主张公司对偿还借款本金9000万元、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

的利息、罚息，以及案件受理费2489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承担连带责任。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不服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22)鄂1022民初1287号一审判决，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荆州中院” ）提起上诉。荆州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作出《民事

裁定书》（2022）鄂10民终2177号。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9日收到荆州中院《民事裁

定书》（2022）鄂10民终2177号，现就公司及控股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有限公司、参股子公司湖

北黄山头酒业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43.86%）与湖北公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石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江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松滋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监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有关诉讼进展披露

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前期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2年9月28日收到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2） 鄂1022民初

1287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参股子公司涉及诉

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92号）。

二、本次诉讼裁定情况

荆州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荆州中院认为，经查，一审向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送达追加被告申请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文书的时间为2022年6月7日，签收人为朱后利；一审向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送达传票等文书的时间为2022年6月9日，签收人为彭军（员工)。 而朱后利和彭军并非湖北

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故一审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

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1、撤销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2022)鄂1022民初1287号民事判决；

2、本案发回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重审。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后续判决或

执行结果为准。 后续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鄂10民终2177号。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8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六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法院已裁定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股份” 或“公司” ）终止重整程序，公司已

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

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

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0年6月23日，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对银亿股份的重整申请，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2020

年10月27日，在宁波中院的监督下，公司重整投资人评审委员会根据评分结果确定由梓禾瑾芯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梓禾瑾芯” ）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 2020年12月11

日，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分别表决通过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同日，公司管理人与

梓禾瑾芯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 2020年12月15日，公司管理人收到宁波中院发来的（2020）

浙02破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银亿股份《重整计划》，并终止银亿股份重整程序。 目

前公司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2022年10月9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关于召开第六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经宁波中院同意，银亿股份第六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2年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召开。

二、会议内容

本次会议审议关于重整计划执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会议形式和投票须知

根据2021年11月3日银亿股份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采用非在线视频通讯群

组等其他非现场方式召开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债权人会议” 议案，本次债权人会议将采用非

现场方式召开。 为便于债权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表决将采用“线上表决” 的方式进行。

管理人将于表决通道正式开启前，依法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债权人会议召开的

具体安排，并将表决事项和其他会议相关文件发送至债权人供审阅，债权人只需按照表决规则

的规定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网络投票即可。有权参加本次会议的债权人可根据后续短信提示的全

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的用户名账号和密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

//pccz.court.gov.cn），查看并下载会议相关文档、参加会议并进行投票。

四、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

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

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第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公司目前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公司认为已基本符合《重整计划》中执行完毕的标

准，公司和管理人正积极与宁波中院沟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宜，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000762� � � � �股票简称：西藏矿 业编号：2022-052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网络视频线上会议时间：2022年10月11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0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0月1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0月11日9:15-15:

00。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网络视频线上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董事长曾泰先生

5.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 代表股份138,476,377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570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人，代表股份26,696,48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122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网络视频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本次会议共审议通过了2项议案。 各

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8,420,2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5％；反对56,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640,3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99％；反对56,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38,427,8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0％；反对48,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0％。

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6,647,9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3％；反对48,5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③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鹏康、胡江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所持表

决

权符合法定额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

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315� � � � � � � � �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9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中科（辽宁）实业有限公司（原名：辽宁中科

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实业” ）于2022年10月10日办理了500万股的解除质押手续，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中科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福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193,378,

183�股，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中科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2.59%，占公司总股本的1.63%；同时，中

科实业办理了894万股的质押手续，本次质押股份占中科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的4.62%，占公司总

股本的2.9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中科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93,378,18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62.98%，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 13,566万 股（含本次），占中科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数量 70.15%，占公司总股本的 44.19%。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1�日接到股东中科实业的通知， 获悉其持有的原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鞍山分行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进行了解除质押以及再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质或解冻

1.股份被解质或解冻情况

股东名称 中科（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5,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12%

解质时间 2022年10月10日

持股数量 87,075,363股

持股比例 28.3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59,00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7.7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22%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中科（辽宁）

实业有限公司

否 8,940,000 否 否

2022年

10月10

日

2025年9月

2日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鞍山分行

10.27% 2.91%

为控股公

司子公司

融资担保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中

科

实

业

87,075,363 28.36 55,060,000 59,000,000 67.76% 19.22% 0 0 0 0

福

鞍

控

股

106,302,820 34.62 76,660,000 76,660,000 72.11% 24.97% 0 0 0 0

合

计

193,378,183 62.98 131,720,000 135,660,000 70.15 44.19 0 0 0 0

三、上市公司股东股份出现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

1、中科实业资信状况良好，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2.�中科实业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中科实业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中科实业质押公司股份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中科实业质押公司股份不会影响中科实业向公司委派董事席位，不影响中科实业与公司在产

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4.�其他注意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0月12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57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成都方大炭炭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炭材）。

● 本次担保金额：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成都炭

材提供担保5,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炭材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提供

5,000万元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公司于2022年10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炭材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成都方大炭炭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76538953XM

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邱宗元

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二路88号

营业期限：2004年10月1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碳素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经营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本企业生产和科研所需的原辅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机械加工；碳素制品科研开发[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

活动]。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8,778.58 188,187.73

负债总额 87,266.32 55,619.04

净资产 81,512.26 132,568.69

项目 2022年1-6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815.51 68,604.39

净利润 18,397.58 24,588.21

（三）与公司的关系

公司持有成都炭材99%的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成都炭材1%

的股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炭材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5,000万元，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鉴定费、保全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成都炭材经营发展稳定，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且公司对其生产经

营和财务决策有控制权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 本次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成都炭材提供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履行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

行为及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5,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11%；其中：

公司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互保额度为10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77%；截至本公告日，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发生互保协议中的融资业务。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属于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成都炭材提供的担保),� 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4%。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0月12日


